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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 

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监事会

成员为：史奕平、常婷、艾利娜、王磊、朱军维。 

史奕平，1973 年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。1995 年参

加工作，就职于常州齿轮厂；历任常州康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

技术部经理、常州环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预算审计员、江苏武进高

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；现任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监事会主席。 

常婷，1988 年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。2010 年

参加工作，就职于招商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；曾任招商银行常州分

行营业部风险经理；现任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

任兼任监事。 

艾利娜，1982 年出生，研究生学历。2009 年 3 月参加工作，先



2 

后就职于上海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江苏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江

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江苏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务、江苏

创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、常州玺拓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法

务经理；现任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事。 

王磊，1986 年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。2010 年参加工作，就职于

常州市龙德置业有限公司；曾任常州东方锦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

程部经理；现任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兼任职

工监事。 

朱军维，1978 年出生，大学专科学历，中级会计师。2000 年 9

月参加工作，就职于常州服装机械厂；历任常州金叶烟草专卖连锁

公司收银、浙江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会计、常州立鼎会计

事务所会计、常州轩昂制衣限公司主办会计、常州晋德行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财务主管；现任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会计

兼任职工监事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、依据及相关决策情况 

根据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相关决定安排： 

（1）任命艾利娜担任监事会主席。 

（2）任命许恣文、张焕民担任职工监事。 

（3）委派刘骏、王艳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上述事项已经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继任人员基本情况 

除原监事艾利娜外，本次新任 4 名监事，简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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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恣文，1985 年 1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，注册会计师，中国共产

党党员。2007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就职于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

司；历任中信泰富（上海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会计，江苏顺风光电

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，江苏东星智慧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，

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预算与分析经理，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

限公司融资财务部预决算管理；现任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

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（主持工作）。 

刘骏，1990 年 3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。2013 年

7月参加工作，就职于中国建筑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；

历任中国建筑中建国际投资（武汉）有限公司助理合约主任，上海

宏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商务经理，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工程一部成本管理、投资部投资管理；现任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（党群工作部、人力资源部、战略发展部）主

任。 

张焕民，1969 年 5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，高级会计师。1990 年 9

月参加工作，就职于常州特奇登针织有限公司；历任常州昇龙包装

材料有限公司财务劳资部副经理、经理，江苏新瑞机械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财务经理，常州滨湖建设发展集团财务部、投资部高级会计

师，江苏武进经济发展集团法务审计部（筹）临时负责人；现任江

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纪检监察（内审合规）部纪检监察。 

王艳，1995 年 1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。

2016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就职于瑞华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；历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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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喜事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审计主管、毕马威企业咨询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、现任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纪检

监察（内审合规）部纪检监察。 

（四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上述人员变动已完成内部所需程序，已

完成相关人员工商登记变更流程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上述人员变动属于公司正常的人事变更，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

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决议的有效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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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监事

发生变动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常州东方新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